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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

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做好我市人才的分类评价工作，建立

更加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评价机制，根据《中

共东莞市委关于促进人才与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东委发〔2025〕7号）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人才是在我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以及我市急需紧缺的人才，包括企业人才、

科技人才、教育人才、卫生健康人才及其他综合类人才，根据《东

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共分为 A类、B

类、C类、D类、E类、F类六大类人才。

第三条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指导并监督监

测全市人才分类评价工作，研究解决分类评价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学技术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局等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负责配合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做好主管领域内人才

目录编制修订工作，负责组织主管领域内人才的核查评审、实地

考察、名单推荐等工作，负责牵头主管领域内人才分类评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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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咨询解答、争议解决等工作，指导督促园区、镇（街道）

对应受理部门资格审查工作，并对主管领域人才分类评价的真实

性、公平性、科学性和准确性负责。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全市综合类人才分类

评价工作，并负责全市人才分类评价数据管理工作、优才卡

持卡人员信息管理等工作。各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协

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好主管领域人才分类评价数据

归集和分析工作。

市人才评价参与部门（详见附件 1《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

部门及联系信息》）负责协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

主管领域内综合类人才分类评价标准，并对主管领域内综合

类人才目录有关咨询予以解答，负责主管领域人才分类评价

部门的核查及实地考察工作。

各园区、镇（街道）经济发展部门、教育部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等园区、镇（街道）对应

受理部门负责本行业本区域内人才分类评价资格审查工作

（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综合类人才资格审查），

配合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开展政策宣传、咨询解答、

争议解决以及申请人实地考察等工作。

第二章 分类评价方式

第四条 东莞市人才通过认定、专家评定、举荐自评三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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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类评价，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产才融合，坚持

破除“四唯”，重点聚焦我市“8+8+4”现代化产业领域，突出行业

公认、工作单位认可，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

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第五条 认定是指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依据《目录》中认

定部分，按程序直接确定申请人的人才类别。

第六条 专家评定是指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依据《目录》

中的评定部分，委托第三方机构聘请省内外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组

建评委会，按程序通过专家评审确定申请人的人才类别。

第七条 参与专家评定的对象原则上应符合《目录》中评定

部分相应标准。未直接符合《目录》中认定、评定部分相应标准，

但有特别突出贡献，且符合东莞产业发展需要，并具有本行业公

认专业水平的人才，经市政府同意后可列入参与专家评定对象。

第八条 专家评委会总人数不少于 5人且为单数，设主任 1

名。按人才评定申请情况，评委会可设若干个专业组，专业组总

人数不少于 5人且为单数，设组长 1名，评委会主任可兼任组长。

评委会参照《目录》制定评审标准和规则，结合申请材料，

对申请人的业绩、成果、贡献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按分数由高

到低择优确定推荐意见。评定对象未能通过所申报类别评定的，

不能降档评价为次级及以下类别人才，若专家认为申请人可评定

更高层级的，由专家评委会评审推荐人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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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举荐自评是指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按程序下放

人才举荐自评权给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根据《目录》中举荐自评

部分要求、单位岗位紧缺度、人才贡献度、业绩表现等指标，经

内部评审、集体研究、内部公示等必要程序，自主举荐并确定人

才类别。

第十条 可获得人才举荐自评权的工作单位包括我市需要

重点扶持及人才引进培养工作成效明显的科研院所、重点研发平

台、大科学装置、高校，以及在我市登记注册、依法经营、不存

在经营异常或严重违法失信记录的“8+8+4”现代化产业领域企

业，企业内设研发实验室的优先入选。具体范围由每年公布的《目

录》确定。

第十一条 符合《目录》举荐自评条件的工作单位，根据用

人主体实际、人才岗位特点、本办法第三章分类评价的范围与条

件以及《目录》，制定本单位人才自主评价方案，报市人才评价

主管部门申请举荐自评权。

举荐自评权实行差额竞争制，年度名额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确定并在申报公告中公布。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依据

年度名额并经有关程序遴选，形成举荐自评单位推荐名单报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获举荐自评权的工作单位须认真履行举荐责任，因把关不

严、核查不实，虚假举荐评价，未履责尽职等问题造成评价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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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视情况取消其举荐自评资格，相应被

举荐人才由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撤销其评价结果。

第十二条 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视当年申请情况，每

年集中组织开展 1次—2次认定、专家评定、举荐自评程序。

第三章 分类评价的范围与条件

第十三条 分类评价对象主要是在东莞市就业以及创业的

人才，人才分类评价不受国籍、户籍和身份限制，申请分类评价

需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及《目录》相应条件。本办法中所

指的东莞市工作单位须为符合东莞产业发展方向、服务全市重点

工作的经营主体、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且注册登记证件上刊载

的住所（经营场所）须在东莞市内。《目录》个别条款适用于经

东莞市政府确认的科创飞地平台。

第十四条 申请分类评价的人才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思想政治表现良好，品德优良。

（二）坚持科学精神，恪守职业及学术道德。

（三）遵纪守法，没有刑事犯罪记录。

（四）在我市工作或创业，目前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与本人专

业专长、主要分类评价依据密切相关。

（五）来莞时间：除目录有特殊要求外，A、B、C、D、E

类人才原则上没有来莞时间要求；F类人才的申请者原则上来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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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须为 2025年 1月 1日（含）以后，部分目录条目特殊要求

来莞时间可放宽至 2022年 1月 1日（含）以后。

（六）年龄条件〔以申报当年 1月 1日（含）计算周岁〕：

A类人才无年龄限制；B类人才在 70周岁（不含）以下；C类

人才、D类人才在 65周岁（不含）以下；E类人才、F类人才

在 60周岁（不含）以下；B、C、D、E、F类有特别突出贡献的

人才经市政府同意可放宽最高至 75周岁（不含）以下。

（七）在东莞市就业的人才，须与东莞市工作单位签订 1年

及以上劳动（聘用或劳务）合同，并在东莞市参加社会基本养老

保险及申报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申请人属于被派遣劳动者

的，申请时还需与我市劳务派遣单位依法签订 2年及以上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且已由该单位连续缴纳半年及以上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柔性引进的人才，须签订 3年及以上工作协议，每年在东莞

市工作单位工作时间达到 6个月（含本数，其中 A类人才 3个

月）。在东莞市创业的人才，所创办单位须涉及我市“8+8+4”现

代化产业领域，创办时间不超过 5年（含本数，以申报年份的上

一年 12月 31日为准），且该单位正常运行 1年（含）以上。创

办单位属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人才本人须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或第一大股东（不限出资方式，不允许代持股），且实

缴资本 60万元（含）以上；创办其他类型单位的，人才本人须

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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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存在不应当纳入分类评价范围的情形。

第十五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纳入分类评价范

围：

（一）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行、职业操守等方面存在不良记

录，或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

（二）在申请分类评价前 5年（申请公告发布年度前 4年的

1月 1日起至申请公告截止日为止），在申报财政扶持资金、各

类人才计划或科技项目，或在从事学术、科技等研究方面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

（三）存在刑事犯罪记录，或因涉嫌刑事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在申请分类评价前 3年（申请公告发布年度前 2年的

1月 1日起至申请公告截止日为止），申请人所在的我市单位存

在以下情形之一，且申请人担任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1. 在申报财政扶持资金、各类人才计划或科技项目，或在

从事学术、科技等研究方面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2. 存在刑事犯罪记录。

3. 被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4. 被相关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六）申请时申请人所在的我市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且

申请人担任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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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 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3. 被限制开展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

4. 被相关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七）其他不应当纳入分类评价范围的情形。

第四章 目录编制与发布

第十六条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组织部）根

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才需求，另行制定发布《目录》。《目

录》作为人才分类评价的参照基准，可结合实际情况每年定期调

整更新。

第十七条 《目录》的修订更新程序如下：

（一）各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提出修订申请，市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调查研究，会同有关部门修订调整目

录。

（二）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各有关部门、相关

领域专家意见。

（三）《目录》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由市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公开发布。

第五章 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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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经分类评价被确认为我市 A类、B类、C类、D

类、E类、F类人才的，可依据《东莞市“莞爱人才”服务保障实

施办法》（东人社规〔2025〕2号）享受对应人才补贴及服务。

第十九条 建立退出机制，对弄虚作假骗取相应人才类别和

补助资金、保障服务的，或者人才存在应当撤销、暂停分类评价

结果的情形却超期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实，由市人才评价主管部

门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市政府审议后撤销其分类

评价结果，自行为被作出处理之日起 5年内不得享受我市的人才

政策待遇，并视情节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获分类评价结果后，人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才评

价主管部门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市政府审议后撤

销其分类评价结果，不再享受《东莞市“莞爱人才”服务保障实施

办法》（东人社规〔2025〕2号）规定的有关待遇：

（一）人才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项规定

的情形。

（二）存在刑事犯罪记录。

（三）不在东莞工作。非柔性引进的人才，获人才评价类别

当月起，未在莞单位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申报缴纳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累计超过 3个月（含）的，视为不在莞工作；属柔性

引进的人才，每年在我市工作单位工作时间未达到 6个月（含本

数，其中 A类人才未达到 3个月），视为不在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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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获评类别的主要依据因本人违规情况而丧失。包

括但不限于论文、著作被出版方撤稿、所获荣誉被颁发部门撤销、

举荐自评虚假举荐或举荐不实的。

（五）人才所在的我市单位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五）项规

定的情形，且该人才担任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六）暂停分类评价结果的情形发生满 1年仍未消失的。

（七）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

人才存在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其本人或其所在单位，应当

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个月内向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在获分类评价后，人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

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部

门联合审议后，依据有关规定暂停享受《东莞市“莞爱人才”服务

保障实施办法》（东人社规〔2025〕2号）规定的有关待遇：

（一）涉嫌犯罪正在接受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二）人才所在的我市单位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

定的情形，且该人才担任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三）其他应当暂停分类评价结果的情形。

人才存在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其本人或其所在单位，应当

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个月内向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报告。

上述情形暂停期限最长 1年，若情形自发生之日起 1年内消

失，经人才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报告，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征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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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意见后，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联

合审议，恢复享受《东莞市“莞爱人才”服务保障实施办法》（东

人社规〔2025〕2号）规定的有关待遇；若情形自发生之日起 1

年内仍未消失，由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经有关程序审议后撤销其分类评价结果，不再享受我市人

才政策体系规定的有关待遇。

第二十一条 在获分类评价后，人才因非个人违规情况不再

符合其获评价类别的主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职务变更、项目验

收失败或被无限期延期的，由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报市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审议后，保留其人才类别评

价、优才卡及对应人才服务，但不再享受《东莞市“莞爱人才”

服务保障实施办法》（东人社规〔2025〕2号）规定的补贴待遇；

符合其他目录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相应类别的人才分类评价。

人才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其本人或其所在单位，应当在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个月内报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书面备案。

第二十二条 在分类评价受理结果确认前，申请人不得同时

申报多个部门受理的目录，或同一部门受理的多个层次类别的目

录。获评价确认的人才后续达到更高类别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

相应类别人才的分类评价。

第六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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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来莞时间”，以人才在首个我市工

作单位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日期为准。

创业类人才、持退休证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来莞就业（工作）

的人才、柔性引进的人才不受在我市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条

件限制。创业类人才在我市创业前未曾在我市缴纳社会基本养老

保险的，来莞时间以创办单位注册登记证件载明的成立日期为

准；持退休证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来莞就业（工作）的人才，且

退休前未曾在我市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来莞时间以退休后

首次在我市申报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时间为准；柔性引进的

人才，来莞时间以三方工作协议签订时间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柔性引进”，是指在我市登记注册

的大科学装置、在莞国家科研机构、省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新

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经省认定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市战略

科学家团队、市政府与高校合作共建医院以及经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的市其他重大项目，与人才所在的市外工作单

位签订 3年及以上三方工作协议，允许人才人事（劳动）关系保

留在人才所在的市外工作单位的人才引进形式。柔性引进的人

才，须符合 B类人才（含）以上《目录》条件，且经东莞市工

作单位和人才所在的市外工作单位共同承诺，每年在东莞市工作

单位工作时间达到 6个月（含本数，其中 A类人才 3个月），

人才在东莞市工作单位工作时间以在我市申报缴纳工资薪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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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时间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在东莞市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以人才在我市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为准。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可提供合伙人佐证材料、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作为在我市

工作证明资料。申请人所在单位是中直、省直驻莞机构并在上级

单位所在地统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视同为符合条件。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所在单位依据申请时申请人的社会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单位确定。申请人所在单位是中直、省直驻莞机

构并在上级单位所在地统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所在单位

为该驻莞机构；申请人在我市创业的，所在单位为申请人的创办

单位；持退休证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来莞就业（工作）的，所在

单位为申请时我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单位）；柔

性引进的，所在单位为三方工作协议中东莞市工作单位。

申请人所属园区、镇（街道）依据申请时申请人所在单位的

注册登记证件刊载的住所（经营场所）地址确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我市‘8+8+4’现代化产业领域”包

括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化工、纺织服装、家具、包装印刷、

模具、玩具 8大传统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

新能源、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

能、低空经济 8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代移动通信（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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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 4大未来产业。

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不列入分类

评价对象。

曾被确认为我市特色人才、省级以上人才计划配套服务对

象、技能领军人才的人才按照有关规定纳入《目录》相应类别人

才。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组织部）会

同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1.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部门及联系信息

2.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办理程序及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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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部门及联系信息

（一）市级人才评价主管部门

序号 部门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 市教育局
东莞市东城街道八一路1号机关二号

大院
23126003

2 市科技局
东城街道育兴路 81号 301室东莞市

科技人才服务中心

22207933、

22831346

3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西路 68号东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1689026、

22244255、

22222527、

22226980、

22228101

4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

1.东莞市东城街道育兴路 115号东莞

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6楼；

2.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199号市民

中心三楼优才服务中心

22013993、

22835529

5 市卫生健康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报业大厦附

楼 4楼
2328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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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级人才评价参与部门

序号 部门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 市委宣传部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99号市行政

办事中心主楼
22836516

2 市委社会工作部 东莞市南城街道石竹路 9号 22833784

3 市委网信办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99号市行政

办事中心主楼
22830570

4 市委金融办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99号市行政

办事中心北楼三楼
22831534

5 市发展改革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99号市行政

办事中心主楼
22830859

6 市司法局 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城西路 189号 22480206

7 市财政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99号市行政

办事中心主楼 11楼
22831156

8 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城路莞城段 268号 26983856

9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龙路下桥段 283号 22299508

10 市农业农村局
东莞市莞城街道汇峰路 1号汇峰中心

H座八楼
22830856

11 市商务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 33号
21660195、

22819672

12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东莞市南城街道石竹路 9号 2283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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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育局

13 市市场监管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道南城段112号 26986818

14 市政务和数据局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199号市民服

务中心三楼
22830365

15 市科协 东莞市莞城区新芬路 38号 22119720

16 市社科联
东莞市南城街道绿色路 111号市委党

校内东莞社科大楼五楼
27229709

（三）园区、镇（街道）对应受理部门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松山湖工业和信息化局 22898947 松山湖科技创新局 22891848

松山湖宣传教育文体旅

游局
22898135

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

（组织人事局）

22892063、

22891329、

23157616、

22893827

松山湖社会事务局
23098112、

22899740
滨海湾经济科技金融局 26889210

滨海湾社会事务局 26889958 石龙镇经济发展局 86118160

石龙镇教育管理中心 86116665 石龙镇人社分局 86110910

石龙镇卫生健康局 86117500 莞城街道经济发展局 22102878

莞城街道教育管理中心 22117926 莞城街道人社分局 2238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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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莞城街道卫生健康局 22113011 虎门镇经济发展局 85122208

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 85020926 虎门镇人社分局 88729052

虎门镇卫生健康局 85519401 东城街道经济发展局 23035522

东城街道教育管理中心 22322500 东城街道人社分局 22328832

东城街道卫生健康局 22331320 万江街道经济发展局 22180707

万江街道教育管理中心 22271883 万江街道人社分局 22179978

万江街道卫生健康局 22286003 南城街道经济发展局
23198986、

22880995

南城街道教育管理中心 22880342 南城街道人社分局 28057023

南城街道卫生健康局 22413009 中堂镇经济发展局 81139222

中堂镇教育管理中心 82655221 中堂镇人社分局 88119718

中堂镇卫生健康局 88119973 望牛墩镇经济发展局 88556672

望牛墩镇教育管理中心 88563313 望牛墩镇人社分局 81318192

望牛墩镇卫生健康局 88851005 麻涌镇经济发展局 88233966

麻涌镇教育管理中心 88825723 麻涌镇人社分局 88221231

麻涌镇卫生健康局 88825625 石碣镇经济发展局

86389511、

86330018、

86330018

石碣镇教育管理中心 82293306 石碣镇人社分局 86388911

石碣镇卫生健康局 86326949 高埗镇经济发展局 8113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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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高埗镇教育管理中心 81338362 高埗镇人社分局 88876233

高埗镇卫生健康局 88879618 洪梅镇经济发展局 81330128

洪梅镇教育管理中心 88849866 洪梅镇人社分局 88438666

洪梅镇卫生健康局 88840666 道滘镇经济发展局 81332611

道滘镇教育管理中心 81332303 道滘镇人社分局 88314516

道滘镇卫生健康局 81332173 厚街镇经济发展局 85882128

厚街镇教育管理中心 81529936 厚街镇人社分局 85830601

厚街镇卫生健康局 85581410 沙田镇经济发展局 88861283

沙田镇教育管理中心 88681289 沙田镇人社分局 88860611

沙田镇卫生健康局 81262029 长安镇经济发展局
85533913-539

85533913-642

长安镇教育管理中心 81553226 长安镇人社分局 21688265

长安镇卫生健康局 85533913-397 寮步镇经济发展局 83325369

寮步镇教育管理中心 83216829 寮步镇人社分局 83269060

寮步镇卫生健康局 82222205 大岭山镇经济发展局

83353578、

82788238、

82785123

大岭山镇教育管理中心
85789306、

85616768
大岭山镇人社分局 85637799

大岭山镇卫生健康局 85788319 大朗镇经济发展局 833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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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83312420

82816250

82811761

大朗镇教育管理中心 83103306 大朗镇人社分局 83203303

大朗镇卫生健康局 81198263 黄江镇经济发展局
83510099、

83361283

黄江镇教育管理中心 83363970 黄江镇人社分局 83606807

黄江镇卫生健康局 83361555 樟木头镇经济发展局
87788330、

87791028

樟木头镇教育管理中心
8712362、

87186236
樟木头镇人社分局 87123986

樟木头镇卫生健康局 87715305 凤岗镇经济发展局

87510818

（企业人才）、

87758029

（科技人才）

凤岗镇教育管理中心 82527662 凤岗镇人社分局 82522506

凤岗镇卫生健康局 87751357 塘厦镇经济发展局 82089211

塘厦镇教育管理中心 82861280 塘厦镇人社分局 87882627

塘厦镇卫生健康局 82777787 谢岗镇经济发展局 87688086

谢岗镇教育管理中心 87761571 谢岗镇人社分局 8776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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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谢岗镇卫生健康局 87765307 清溪镇经济发展局
87366789、

87382298

清溪镇教育管理中心 87738904 清溪镇人社分局 87316333

清溪镇卫生健康局 87731055 常平镇经济发展局 83331646

常平镇教育管理中心 83559982 常平镇人社分局 81088180

常平镇卫生健康局 83551172 桥头镇经济发展局 83439778

桥头镇教育管理中心 83431889 桥头镇人社分局 83347070

桥头镇卫生健康局 88000839 横沥镇经济发展局 83371301

横沥镇教育管理中心
83798199、

83377789
横沥镇人社分局 81018136

横沥镇卫生健康局 83711331 东坑镇经济发展局 81181698

东坑镇教育管理中心 81186063 东坑镇人社分局 89300303

东坑镇卫生健康局 83381281 企石镇经济发展局 82669978

企石镇教育管理中心 82669908 企石镇人社分局 86738082

企石镇卫生健康局 86661033 石排镇经济发展局

86651420

（企业人才）、

86653420

（科技人才）

石排镇教育管理中心 86651845 石排镇人社分局 86516955

石排镇卫生健康局 86555509 茶山镇经济发展局 866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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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受理部门 咨询电话

86640969

茶山镇教育管理中心 89398636 茶山镇人社分局 81861353

茶山镇卫生健康局 8664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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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办理程序及所需材料

一、人才分类评价办理程序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申报公告

中对人才分类评价具体程序予以明确，具体程序以当年度发布的

申报公告为准。

（一）认定、专家评定办理程序

1. 发布公告。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当年总体

安排发布申报公告及《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

2. 人才申报。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出认定、专家评定申请。

3. 资格审查。园区、镇（街道）对应受理部门在申报期满

后一定时限内审查申请人个人基本情况、在莞工作情况、申报材

料完整性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4. 部门核查。资格审查通过后，申请认定的，市人才评价

主管、参与部门核查申请人个人基本情况、在莞工作情况、申报

材料完整性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是否符合《目录》认定部

分的条件。申请专家评定的，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核查申

请人是否符合《目录》评定部分的基本参评条件，由市人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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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符合参评条件的申请人参与评审，确定评委会

推荐意见。

5. 安全信用审查。部门核查通过后，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核查 A类-E 类申请人是否存在不宜纳入认

定范围的情形，F类申请人直接进入公示程序。

6. 实地考察。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牵头，园区、镇

（街道）对应受理部门配合，按规定程序组织开展实地考察。

7. 名单公示。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根据安全信用审查和实

地考察结果编制拟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不适宜公开

的，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不作公示。

8. 市政府审定。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或异

议不影响人才认定、专家评定结果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编制

拟推荐名单，其中 A类、B类、C类、D类人才拟推荐名单须报

市政府审定，E类、F类人才直接进入入库程序。

9. 确定入库。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将通过人才名单发送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入库备案，并同步通知申请人，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人才颁发优才卡。

（二）举荐自评办理程序

1. 单位申请。符合《目录》举荐自评条件的工作单位制定

本单位人才自主评价方案，报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申请举荐自评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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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门确认。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审核举荐自评申请，并

形成举荐自评单位拟推荐名单，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公示获举荐自评单位名

录。

3. 单位自评。举荐自评单位根据本单位人才自主评价方案

举荐人才，并确定其人才类别。

4. 资格审查。园区、镇（街道）对应受理部门审核被举荐

人个人基本情况、在莞工作情况、申报材料完整性等是否符合申

报条件。

5. 部门核查。资格审查通过后，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核查

被举荐人才个人基本情况、在莞工作情况、申报材料完整性等是

否符合申报条件，是否符合《目录》举荐自评部分要求，以及举

荐自评程序是否规范。

6. 安全信用审查。部门核查通过后，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核查 A类-E 类申请人是否存在不宜纳入分

类评价范围的情形，F类申请人直接进入公示程序。

7. 名单公示。安全信用审查通过后，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

编制拟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不适宜公开的，经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不作公示。

8. 市政府审定。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或异

议不影响举荐自评结果的，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根据社会公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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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编制拟推荐名单，其中 A类、B类、C类、D类人才拟推荐名

单须报市政府审定，E类、F类人才直接进入入库程序。

9. 确定入库。市人才评价主管部门将通过人才名单发送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入库备案，并同步通知申请人，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人才颁发电子优才卡。

（三）其他程序

经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及园区、镇（街道）对应受理

部门审核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可视具体情况通知申请人

限期补正或退回申请。要求补正材料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期限内提交补正材料。

二、人才分类评价申报材料

1. 申请表：《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申请表》。

2. 个人基本资料：身份证或护照或港澳台往来内地（大陆）

通行证等身份证明材料、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征信报告。

3. 工作情况资料：

（1）在我市就业的人才，需提供劳动（聘用）合同、在我

市单位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工资薪金或经营所得个

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工作单位营业执照或其他注册登记证件。

（2）在我市创业的人才，需提供创办单位的注册登记证件

和上年度运营报告；创办单位属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的，还需提交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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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柔性引进的人才，需提供柔性引才三方工作协议、

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以及柔性引才承诺

书。

（4）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对我市及属地有突出贡献，或属

于飞地人才的，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上述工作情况材料的，经所

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人才评价主管或

参与部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同意后，可提交

其他佐证材料代替。

4. 资格条件佐证材料：反映符合本目录中认定或评定依据

的荣誉或奖励证书、主要业绩成果等证明材料〔包括但不仅限于

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成果鉴定、国（境）外学历

学位认证书等〕。如涉及境外学位，需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开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5. 通过举荐自评方式申报的，还需提供单位举荐程序材料、

单位及被举荐人才本人有关举荐自评公平诚信的承诺函。

各市人才评价主管、参与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申报材料

要求进行调整，调整后如与本办法规定有所不同的，以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当年度发布的申报公告和《目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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